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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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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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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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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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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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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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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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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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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328號
原      告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劉瑞麟  




訴訟代理人  徐志明律師
            戚本昕律師
被      告  易停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凱文  
訴訟代理人  高宏銘律師
複代理人    廖至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萬1,058元及自111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1萬7,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萬34萬1,05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李昆振，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為劉瑞麟，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569至573頁）；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施凱文，於本院審理時變更為陳正智，嗣又變更為施凱文，並據其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07至117、463至466頁）；核前開變更均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7年與被告成立勞務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提供「臺北市路邊停車格位即時停車訊息服務」（下稱系爭服務）以供民眾可透過停車訊息引導網站及北市好停車APP查詢臺北市各路段停車空位，原告則依被告實際提供服務數量給付服務費，以每各停車位格每月單價新臺幣（下同）177元計算。原約定履約期限為決標次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嗣經3次契約變更，將履約期限延長至109年12月31日止。惟被告提供之系爭服務因地埋式停車感應設備（下稱系爭地磁）故障，於108年9月起至109年5月間出現大量異常情形，經原告多次要求盡快修復並正常履約，被告仍未履行，原告遂於110年1月7日以北市停機字第1093097127號函通知被告自109年12月28日終止系爭契約。被告於108年9月至109年5月提供服務期間，停車格位訊息異常之格位數共為23萬3754格，應依系爭契約第3條及107年臺北市路邊停車格位即時停車訊息服務案工作說明書（下稱系爭說明書）第陸點第二、三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扣除原告尚未給付之109年3月至5月服務費5萬9,217元後之溢領服務費81萬5,980元（875,205元-59,217=815,980)，然原告僅一部請求被告返還溢領服務費56萬8,719元。另被告於上開履約期間，每日妥善率有未達到90％之情形，原告得依系爭說明書第柒點罰則序號5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4萬600元之罰款。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系爭說明書第柒點罰則序號5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9,319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給付108年9月至109年2月服務費時，已經驗收，並將可歸責於被告之情形，扣除該部分服務費，原告事隔1年時間，始主張有溢付之情形，又未舉證之前核付之服務費有何錯誤之情形，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溢領之服務費並無理由。被告在履約期間，因臺北市政府路面施工，時常挖壞系爭地磁，致被告須自費更換地磁，又因新冠疫情爆發，原物料缺貨，故兩造始合意終止系爭契約；被告於另案請求系爭地磁供應商尼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尼采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經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下稱電機技師公會）鑑定系爭地磁訊號異常之原因係因地磁有積水情形，故地磁發生訊號異常是因其他廠商道路施工、積水等因素導致，系爭地磁訊號號異常之問題不可歸責於被告，原告扣除罰款亦無理由。又若認原告上開請求有理由，原告尚未依約返還之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被告以該履約保證金為抵銷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若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7年8月8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提供系爭服務。
　㈡兩造於107年12月26日簽訂系爭服務第1次契約變更協議書、又於同年12月28日簽訂第2次契約變更協議書、復於108年12月30日簽訂第3次契約變更書。
　㈢被告與李世芬曾於109年6月間討論是否終止系爭契約一事，證據如被證六所載，兩造於109年12月28日終止契約。
　㈣原告尚未將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返還予被告。
　㈤原告尚未給付被告109年3、4、5月服務費共計5萬9,217元。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溢領服務費55萬7,319元，有無理由？
　⒈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第4款約定：「其他：依實際提供服務數量給付服務費，詳工作說明書。」，系爭說明書第肆點第六項第㈠款：「自感應設施偵測停車格狀態異動訊息至傳輸至機關指定位置之訊息傳輸時間，最大容許遲延時間為5分鐘（包含斷訊情形），逾5分鐘則視為異常事件，天災（不含積水或淹水）火災、施工等不可歸責廠商因素且經機關核可者除外。）」、第陸點第二、三項：「每一停車格位訊息服務異常事件，每日僅容許發生1次，若發生2次（含）以上，則不予給付該格位之當日服務費。」、「資料傳輸異常事件或設備損壞（含不可歸責於廠商因素之損壞），致當日無訊息服務累計逾3小時者，不給付該格位之當日服務費。」（見本院卷一第498、537、539頁）。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08年9月至109年5月提供服務期間，異常格位數共計為23萬3754格，並提出路段停車格停車費人工開單紀錄光碟（下稱人工開單紀錄）、被告提供停車格位即時訊號紀錄紀錄光碟（下稱即時訊號紀錄）為佐（即原證6、7、12、13之光碟），並經原告比對後作成每月各路段異常事件總覽表（見本院卷一第333至349頁），依上開說明，原告就異常事件應不給付服務費，又原告已給付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服務費予被告，依附表所示，被告被告溢領之服務為87萬5205元，扣除原告尚未給付被告之服務費5萬9217元，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向被告請求返還溢領服務費。是原告之主張，應屬可採。
　⒉被告抗辯原告提出之人工開單紀錄及即時訊號紀錄，內容均係原告片面製作之EXCEL表單，並不具證據能力云云。查，證人許捷翔即原告機電科科長到庭具結證稱：原證6光碟檔案格式是EXCEL ，從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路邊收費後台系統匯出的資料，檔案內容都是以EXCEL匯出，原始資料是電腦語言，所以都要以EXCEL匯出資料。原證13光碟檔案格式也是EXCEL，是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後台的資料，目前該案全部資料過大，檔案不好開啟，所以原證6才會以按月提供的方式，以方便開啟檔案，資料內容是路邊開單廠商所開立的停車單，以每個單的單號、時間、路段代碼、名稱等，為停車格人工收費單廠商提供之原始資料，當天路邊開單廠商開單完畢，會在當日晚上12點前以ftp批次傳輸到本處，會自動匯入我們後台系統。原證6 、13是被告自前述後台系統下載所得。原證7 、12光碟檔案格式EXCEL開啟，從我們電腦系統直接匯出，表頭第一行原始電腦語言還留在上面，檔案內容由地磁廠商直接回傳給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的訊號，本處留存於系統後，直接匯出於EXCEL檔案裡面以便閱讀，接下來格式內容以第二列為例，由左至右依序，路段號碼0000000、入格日期00000000、入格時間17：04：18、格位27、狀態2 ，Ａ02我目前無法直接翻譯，17：04：20是離格時間。取得過程是地磁直接傳輸，透過廠商即時給我們，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會有對應的廠商，蒐集完畢後存放在系統裡面，上開資料是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從電腦系統下載。之所以不把後台系統所留存的地磁原始檔案提供給法院，而是另外匯出整理給法院，是因為如果以電腦語言提供給法院，會無法判讀，如剛剛EXCEL已經不好判讀，在後台資料如果直接匯出原始檔，在法庭上無法解釋及說明，而且如剛剛所述，外單位或其他科室或議員所需要資料，都是以EXCEL匯出提供。原證7 、12即為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後台系統直接匯出之資料，基本上不會有加工資料的情形等語（見卷二第20至27頁）。足見人工開單紀錄及即時訊號紀錄，係自原告之伺服器下載而來，以EXCEL檔呈現，既未經人為增減修改，自可作為本院判斷之依據。被告空言爭執上開證據形式上之真正，並不足採。
　⒊被告又抗辯系爭地磁之瑕疵非可歸責於被告云云。經查，被告曾就系爭地磁之瑕疵請求供應商尼采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重訴字第679號判決尼采公司應返還被告買賣價金，於該案審理中，系爭地磁經送電機技師公會鑑定，發現很多地磁有進水或有水氣情況、電池沒電、或無法正常動作情況，且認地磁進水原告（即本件被告）施工工法無關等情，有系爭鑑定報告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05頁）。由另案判決可知系爭地磁確實有瑕疵，不具備精準感測及傳輸數據之功能。另被告於109年5月29日之易字0000000000號函說明欄記載：「因本司已行使法律訴訟權針對尼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車檢器，已不具備精準感測及傳輸數據之功能，向法院提告，為免造成貴處因本案之地磁訊息傳送有誤，影響貴處端之相關作業，故懇請貴處惠予同意於109年5月26日起對不傳輸之車位暫停計費服務，以免產生鉅額罰金，至我司申請更換修復才再開始計費」（見本院卷一第161頁），顯見地磁異常事件係因尼采公司提供之地磁有物之瑕疵，導致無法傳輸正確停車格位使用狀態訊息。被告辯稱，系爭地磁進水問題是因被告施工不慎或管線漏水造成，亦不可歸責於被告云云。參以系爭說明書第肆點第六項第㈠款已明文將積水排除於天災等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系爭明說明書第肆點第五項第㈡款：「感應設施功能、規格、傳輸技術及運作方式技術及規格（含型錄，可參考附件2規格）」。附件2：感應設施技術規格：防護等級IP67（含）以上」（見本院卷一第159頁）、第肆點第七項第㈡款：「廠商應注意各單位道路挖掘及施工期程，避免遭其他單位施工導致損壞。若因外力損壞，廠商應於7日內修復完成。」，是依上開約定，被告應設置防水等級IP67以上之地磁，避免因下雨等因素影響功能，且被告亦負有注意及避免系爭地磁遭施工破壞之義務，被告本應提供具防水功能之地磁，是被告辯稱系爭地磁係因積水、施工等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並不足採。
　⒋被告復抗辯原告於每月給付服務費前，已進行驗收程序，並已將地磁訊號遲延時間超過5分鐘且屬可歸責於告之異常事件，予以扣款，原告事隔數年始主張有溢付情形，並不可採云云。惟查，原告已提出停車格停車費人工開單紀錄及停車格位即時訊號紀錄比對，又上開紀錄具有證據能力，足以佐證每月停車位格異常事件之情形，已如前所述，依系爭契約及系爭說明書計價方式約定，原告就異常事件不予計價，是原告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溢領服務費，故被告上開所辯，並非可採。
　⒌被告抗辯依系爭契約約定允許被告5分鐘內傳輸遲延誤差，但車輛駛離停車格位滿5分鐘，若有另一車輛駛入計入異常事件、人工停車費開單紀錄可能因收費員巡邏及計費方式未能即時記錄停車格車輛異動狀態，人工開單收費後30分鐘內車輛駛離，但人工開單紀錄仍將開單後30分鐘內視為停車格遭車輛占用，例假日沒有人工開單紀錄，故原告不得以人工停車費繳費通知單紀錄比對被告提供之停車格位即時訊息來作為是否有異常之判斷云云。查，依系爭說明書第肆點第六項第㈠款之約定，係容許被告停車格即時訊號傳輸至原告發生5分鐘內之遲延傳輸，不列入異常事件之計算，並無免除被告設置之系爭地磁偵測停車格5分鐘異動狀態之契約義務，即停車格位狀態於5分鐘內之異動，被告仍應偵測並傳輸停車格狀態訊號，傳送之即時狀態訊號距離異動發生時間5分鐘內可不列入異常事件之計算；又依原告異常事件統一標準（見本院卷一第311頁），被告整日提供訊號或是整日提供空位訊號，若當日無人工開單紀錄，原告均不列入異常事件，又人工開單紀錄受限於收費員巡邏時間及計費方式，無法即時呈現停車格之使用狀態，是被告上開所稱30分鐘內車輛駛入、駛離之情況，原告均未計入異常事件，足證被告上開所辨，亦不足採。
　⒍綜上，原告主張被告自108年9月至109年2月溢領服務費87萬5,204元，應屬有據，又原告自陳尚未給付被告109年3月至5月之服務費5萬9,217元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扣除109年3月至5月服務費5萬9,217元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一部請求被告給付56萬8,719元，應有理由。
　㈡原告依系爭說明書第柒點罰則序號5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4萬600元之罰金，有無理由？
　　系爭說明書第肆點第六項第㈢款第1目：「每日妥善率：（服務格位總數-訊息異常格位數+無可歸責廠商之異常格位數）/服務格位總署；訊息異常格位數：各格位異常事件當日發生2次（含）以上，即視為該格位當日訊息異常，列入異常格位數」、第柒點罰則序號5「每日妥善率未達90％者，罰款200元」。查，原告主張以人工開單紀錄與即時訊號紀錄比對後，統計異常格位數及每日妥善率，如異常訊息格位數表所載（見本院卷一第133至149頁），扣除例假日天數及元以扣除之罰款之，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4萬600元之罰款，應屬有據。
　㈢被告以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為抵銷，有無理由？
　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被告以原告尚未返還之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約定及民法第179條規定為抵銷。系爭契約第11條約定：「履約保證金：於驗收合格於帶解決事項30日內發還100％；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只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或暫停履約逾個月（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6個月），履約保證金應提前發還。但屬暫停履約者，於暫停原因消滅後應重新繳納履約保證金」、第16條第3項：「契約經依第1款約定或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者，機關得自通知廠商終止或解除契約日起，扣留廠商應得之履約費用，包括尚未領取之各階段或各期履約費用等，並不發還廠商之履約、差額保證金。至本契約經機關自行或洽其他廠商完成後，如該扣留之履約費用扣除機關為完成本契約所支付之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後有剩餘者，機關應將該剩餘金額給付廠商；無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亦同。」（見本院卷一第），查，本件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返還溢領服務費60萬9,319元，已如前述，原告尚未將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返還予被告，且原告對被告已無其他損失需扣留履約保證金等節，復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5頁），上開兩債務之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已屆清償期，被告以將其對原告之履約保保證金債權與其對原告所負債務相抵銷，於法自屬有據。是兩造債務經抵銷後，被告尚應給付原告34萬1,058元（計算式：609,319元－268,261元＝341,058元）。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於111年9月14日向本院聲請支付命令，該支付命令繕本並於111年9月26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存卷可憑（見司促字卷第84頁），則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1年9月27日起負遲延責任甚明。從而，原告依上開法條規定，併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系爭說明書第柒點序號5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4萬1,058元，及自111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時間

		每月格位總數

		每月錯誤總格數（編號5+6+7+8）

		當日訊號均為占用且有人工開單紀錄

		當日訊號均為空位且有人工開單紀錄

		當日無無傳輸信號

		當日發生異常事件2次以上格位數

		每日妥善率未達90％罰款金額

		應扣回服務費



		1

		108年9月

		38280

		23417

		12366

		4

		280

		10767

		3600元

		127021元



		2

		108年10月

		39184

		26059

		15515

		23

		578

		9943

		4800元

		146453元



		3

		108年11月

		37710

		28049

		18948

		30

		0

		9071

		4600元

		156745元



		4

		108年12月

		38905

		29687

		17062

		24

		5059

		7542

		5200元

		167853元



		5

		109年1月

		38998

		21395

		16365

		12

		179

		4839

		3800元

		122073元



		6

		109年2月

		36395

		25967

		20570

		7

		196

		5194

		4600元

		155058元



		7

		109年3月

		38750

		29731

		25452

		26

		199

		4054

		5200元

		0元



		8

		109年4月

		37500

		26540

		24912

		18

		35

		1575

		4600元

		0元



		9

		109年5月

		31250

		22909

		22142

		3

		33

		731

		4200元

		0元



		總計

		


		336972

		233754

		239236

		147

		6559

		53716

		40600元

		875204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328號

原      告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劉瑞麟  





訴訟代理人  徐志明律師

            戚本昕律師

被      告  易停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凱文  

訴訟代理人  高宏銘律師

複代理人    廖至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萬1,058元及自111年9月27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1萬7,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萬34萬1,05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

    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

    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李昆振

    ，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為劉瑞麟，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見本院卷一第569至573頁）；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施凱

    文，於本院審理時變更為陳正智，嗣又變更為施凱文，並據

    其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07至117、463至466

    頁）；核前開變更均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

    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7年與被告成立勞務採購契約（下

    稱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提供「臺北市路邊停車格位即時

    停車訊息服務」（下稱系爭服務）以供民眾可透過停車訊息

    引導網站及北市好停車APP查詢臺北市各路段停車空位，原

    告則依被告實際提供服務數量給付服務費，以每各停車位格

    每月單價新臺幣（下同）177元計算。原約定履約期限為決

    標次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嗣經3次契約變更，將履約期

    限延長至109年12月31日止。惟被告提供之系爭服務因地埋

    式停車感應設備（下稱系爭地磁）故障，於108年9月起至10

    9年5月間出現大量異常情形，經原告多次要求盡快修復並正

    常履約，被告仍未履行，原告遂於110年1月7日以北市停機

    字第1093097127號函通知被告自109年12月28日終止系爭契

    約。被告於108年9月至109年5月提供服務期間，停車格位訊

    息異常之格位數共為23萬3754格，應依系爭契約第3條及107

    年臺北市路邊停車格位即時停車訊息服務案工作說明書（下

    稱系爭說明書）第陸點第二、三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扣除

    原告尚未給付之109年3月至5月服務費5萬9,217元後之溢領

    服務費81萬5,980元（875,205元-59,217=815,980)，然原告

    僅一部請求被告返還溢領服務費56萬8,719元。另被告於上

    開履約期間，每日妥善率有未達到90％之情形，原告得依系

    爭說明書第柒點罰則序號5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4萬600元

    之罰款。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系爭說明書第柒點罰則序

    號5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

    9,319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給付108年9月至109年2月服務費時，已經驗

    收，並將可歸責於被告之情形，扣除該部分服務費，原告事

    隔1年時間，始主張有溢付之情形，又未舉證之前核付之服

    務費有何錯誤之情形，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溢領之服務費並無

    理由。被告在履約期間，因臺北市政府路面施工，時常挖壞

    系爭地磁，致被告須自費更換地磁，又因新冠疫情爆發，原

    物料缺貨，故兩造始合意終止系爭契約；被告於另案請求系

    爭地磁供應商尼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尼采公司）負損

    害賠償責任，經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下稱電機技師公會

    ）鑑定系爭地磁訊號異常之原因係因地磁有積水情形，故地

    磁發生訊號異常是因其他廠商道路施工、積水等因素導致，

    系爭地磁訊號號異常之問題不可歸責於被告，原告扣除罰款

    亦無理由。又若認原告上開請求有理由，原告尚未依約返還

    之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被告以該履約保證金為抵銷等

    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若受

    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7年8月8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提供系爭服務

    。

　㈡兩造於107年12月26日簽訂系爭服務第1次契約變更協議書、

    又於同年12月28日簽訂第2次契約變更協議書、復於108年12

    月30日簽訂第3次契約變更書。

　㈢被告與李世芬曾於109年6月間討論是否終止系爭契約一事，

    證據如被證六所載，兩造於109年12月28日終止契約。

　㈣原告尚未將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返還予被告。

　㈤原告尚未給付被告109年3、4、5月服務費共計5萬9,217元。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溢領服務費55萬7,31

    9元，有無理由？

　⒈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第4款約定：「其他：依實際提供服務數

    量給付服務費，詳工作說明書。」，系爭說明書第肆點第六

    項第㈠款：「自感應設施偵測停車格狀態異動訊息至傳輸至

    機關指定位置之訊息傳輸時間，最大容許遲延時間為5分鐘

    （包含斷訊情形），逾5分鐘則視為異常事件，天災（不含

    積水或淹水）火災、施工等不可歸責廠商因素且經機關核可

    者除外。）」、第陸點第二、三項：「每一停車格位訊息服

    務異常事件，每日僅容許發生1次，若發生2次（含）以上，

    則不予給付該格位之當日服務費。」、「資料傳輸異常事件

    或設備損壞（含不可歸責於廠商因素之損壞），致當日無訊

    息服務累計逾3小時者，不給付該格位之當日服務費。」（

    見本院卷一第498、537、539頁）。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08

    年9月至109年5月提供服務期間，異常格位數共計為23萬375

    4格，並提出路段停車格停車費人工開單紀錄光碟（下稱人

    工開單紀錄）、被告提供停車格位即時訊號紀錄紀錄光碟（

    下稱即時訊號紀錄）為佐（即原證6、7、12、13之光碟），

    並經原告比對後作成每月各路段異常事件總覽表（見本院卷

    一第333至349頁），依上開說明，原告就異常事件應不給付

    服務費，又原告已給付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服務費予被告

    ，依附表所示，被告被告溢領之服務為87萬5205元，扣除原

    告尚未給付被告之服務費5萬9217元，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向被告請求返還溢領服務費。是原告之主張，應屬可

    採。

　⒉被告抗辯原告提出之人工開單紀錄及即時訊號紀錄，內容均

    係原告片面製作之EXCEL表單，並不具證據能力云云。查，

    證人許捷翔即原告機電科科長到庭具結證稱：原證6光碟檔

    案格式是EXCEL ，從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路邊收費後台系

    統匯出的資料，檔案內容都是以EXCEL匯出，原始資料是電

    腦語言，所以都要以EXCEL匯出資料。原證13光碟檔案格式

    也是EXCEL，是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後台的資料，目前該

    案全部資料過大，檔案不好開啟，所以原證6才會以按月提

    供的方式，以方便開啟檔案，資料內容是路邊開單廠商所開

    立的停車單，以每個單的單號、時間、路段代碼、名稱等，

    為停車格人工收費單廠商提供之原始資料，當天路邊開單廠

    商開單完畢，會在當日晚上12點前以ftp批次傳輸到本處，

    會自動匯入我們後台系統。原證6 、13是被告自前述後台系

    統下載所得。原證7 、12光碟檔案格式EXCEL開啟，從我們

    電腦系統直接匯出，表頭第一行原始電腦語言還留在上面，

    檔案內容由地磁廠商直接回傳給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的訊

    號，本處留存於系統後，直接匯出於EXCEL檔案裡面以便閱

    讀，接下來格式內容以第二列為例，由左至右依序，路段號

    碼0000000、入格日期00000000、入格時間17：04：18、格

    位27、狀態2 ，Ａ02我目前無法直接翻譯，17：04：20是離

    格時間。取得過程是地磁直接傳輸，透過廠商即時給我們，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會有對應的廠商，蒐集完畢後存放在

    系統裡面，上開資料是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從電腦系統下

    載。之所以不把後台系統所留存的地磁原始檔案提供給法院

    ，而是另外匯出整理給法院，是因為如果以電腦語言提供給

    法院，會無法判讀，如剛剛EXCEL已經不好判讀，在後台資

    料如果直接匯出原始檔，在法庭上無法解釋及說明，而且如

    剛剛所述，外單位或其他科室或議員所需要資料，都是以EX

    CEL匯出提供。原證7 、12即為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後台

    系統直接匯出之資料，基本上不會有加工資料的情形等語（

    見卷二第20至27頁）。足見人工開單紀錄及即時訊號紀錄，

    係自原告之伺服器下載而來，以EXCEL檔呈現，既未經人為

    增減修改，自可作為本院判斷之依據。被告空言爭執上開證

    據形式上之真正，並不足採。

　⒊被告又抗辯系爭地磁之瑕疵非可歸責於被告云云。經查，被

    告曾就系爭地磁之瑕疵請求供應商尼采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重訴字第679號判決尼采公

    司應返還被告買賣價金，於該案審理中，系爭地磁經送電機

    技師公會鑑定，發現很多地磁有進水或有水氣情況、電池沒

    電、或無法正常動作情況，且認地磁進水原告（即本件被告

    ）施工工法無關等情，有系爭鑑定報告可佐（見本院卷一第

    105頁）。由另案判決可知系爭地磁確實有瑕疵，不具備精

    準感測及傳輸數據之功能。另被告於109年5月29日之易字00

    00000000號函說明欄記載：「因本司已行使法律訴訟權針對

    尼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車檢器，已不具備精準感測及傳輸

    數據之功能，向法院提告，為免造成貴處因本案之地磁訊息

    傳送有誤，影響貴處端之相關作業，故懇請貴處惠予同意於

    109年5月26日起對不傳輸之車位暫停計費服務，以免產生鉅

    額罰金，至我司申請更換修復才再開始計費」（見本院卷一

    第161頁），顯見地磁異常事件係因尼采公司提供之地磁有

    物之瑕疵，導致無法傳輸正確停車格位使用狀態訊息。被告

    辯稱，系爭地磁進水問題是因被告施工不慎或管線漏水造成

    ，亦不可歸責於被告云云。參以系爭說明書第肆點第六項第

    ㈠款已明文將積水排除於天災等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系

    爭明說明書第肆點第五項第㈡款：「感應設施功能、規格、

    傳輸技術及運作方式技術及規格（含型錄，可參考附件2規

    格）」。附件2：感應設施技術規格：防護等級IP67（含）

    以上」（見本院卷一第159頁）、第肆點第七項第㈡款：「廠

    商應注意各單位道路挖掘及施工期程，避免遭其他單位施工

    導致損壞。若因外力損壞，廠商應於7日內修復完成。」，

    是依上開約定，被告應設置防水等級IP67以上之地磁，避免

    因下雨等因素影響功能，且被告亦負有注意及避免系爭地磁

    遭施工破壞之義務，被告本應提供具防水功能之地磁，是被

    告辯稱系爭地磁係因積水、施工等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

    致，並不足採。

　⒋被告復抗辯原告於每月給付服務費前，已進行驗收程序，並

    已將地磁訊號遲延時間超過5分鐘且屬可歸責於告之異常事

    件，予以扣款，原告事隔數年始主張有溢付情形，並不可採

    云云。惟查，原告已提出停車格停車費人工開單紀錄及停車

    格位即時訊號紀錄比對，又上開紀錄具有證據能力，足以佐

    證每月停車位格異常事件之情形，已如前所述，依系爭契約

    及系爭說明書計價方式約定，原告就異常事件不予計價，是

    原告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溢領服務費，

    故被告上開所辯，並非可採。

　⒌被告抗辯依系爭契約約定允許被告5分鐘內傳輸遲延誤差，但

    車輛駛離停車格位滿5分鐘，若有另一車輛駛入計入異常事

    件、人工停車費開單紀錄可能因收費員巡邏及計費方式未能

    即時記錄停車格車輛異動狀態，人工開單收費後30分鐘內車

    輛駛離，但人工開單紀錄仍將開單後30分鐘內視為停車格遭

    車輛占用，例假日沒有人工開單紀錄，故原告不得以人工停

    車費繳費通知單紀錄比對被告提供之停車格位即時訊息來作

    為是否有異常之判斷云云。查，依系爭說明書第肆點第六項

    第㈠款之約定，係容許被告停車格即時訊號傳輸至原告發生5

    分鐘內之遲延傳輸，不列入異常事件之計算，並無免除被告

    設置之系爭地磁偵測停車格5分鐘異動狀態之契約義務，即

    停車格位狀態於5分鐘內之異動，被告仍應偵測並傳輸停車

    格狀態訊號，傳送之即時狀態訊號距離異動發生時間5分鐘

    內可不列入異常事件之計算；又依原告異常事件統一標準（

    見本院卷一第311頁），被告整日提供訊號或是整日提供空

    位訊號，若當日無人工開單紀錄，原告均不列入異常事件，

    又人工開單紀錄受限於收費員巡邏時間及計費方式，無法即

    時呈現停車格之使用狀態，是被告上開所稱30分鐘內車輛駛

    入、駛離之情況，原告均未計入異常事件，足證被告上開所

    辨，亦不足採。

　⒍綜上，原告主張被告自108年9月至109年2月溢領服務費87萬5

    ,204元，應屬有據，又原告自陳尚未給付被告109年3月至5

    月之服務費5萬9,217元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扣除109年3

    月至5月服務費5萬9,217元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一

    部請求被告給付56萬8,719元，應有理由。

　㈡原告依系爭說明書第柒點罰則序號5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4

    萬600元之罰金，有無理由？

　　系爭說明書第肆點第六項第㈢款第1目：「每日妥善率：（服

    務格位總數-訊息異常格位數+無可歸責廠商之異常格位數）

    /服務格位總署；訊息異常格位數：各格位異常事件當日發

    生2次（含）以上，即視為該格位當日訊息異常，列入異常

    格位數」、第柒點罰則序號5「每日妥善率未達90％者，罰款

    200元」。查，原告主張以人工開單紀錄與即時訊號紀錄比

    對後，統計異常格位數及每日妥善率，如異常訊息格位數表

    所載（見本院卷一第133至149頁），扣除例假日天數及元以

    扣除之罰款之，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4萬600元之罰款，應屬

    有據。

　㈢被告以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為抵銷，有無理由？

　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屆清償期者，各得

    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

    ，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

    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條第1項定

    有明文。

  ⒉被告以原告尚未返還之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系爭契約第

    11條第1、2項約定及民法第179條規定為抵銷。系爭契約第1

    1條約定：「履約保證金：於驗收合格於帶解決事項30日內

    發還100％；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只全部終止或解除契

    約，或暫停履約逾個月（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

    為6個月），履約保證金應提前發還。但屬暫停履約者，於

    暫停原因消滅後應重新繳納履約保證金」、第16條第3項：

    「契約經依第1款約定或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

    除者，機關得自通知廠商終止或解除契約日起，扣留廠商應

    得之履約費用，包括尚未領取之各階段或各期履約費用等，

    並不發還廠商之履約、差額保證金。至本契約經機關自行或

    洽其他廠商完成後，如該扣留之履約費用扣除機關為完成本

    契約所支付之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後有剩餘者，機關應將該

    剩餘金額給付廠商；無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亦同。」

    （見本院卷一第），查，本件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返還溢領服

    務費60萬9,319元，已如前述，原告尚未將履約保證金26萬8

    ,261元返還予被告，且原告對被告已無其他損失需扣留履約

    保證金等節，復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5頁），上

    開兩債務之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已屆清償期，被告以將其對

    原告之履約保保證金債權與其對原告所負債務相抵銷，於法

    自屬有據。是兩造債務經抵銷後，被告尚應給付原告34萬1,

    058元（計算式：609,319元－268,261元＝341,058元）。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又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

    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件原告於111年9月14日向本院聲請支付命令，該支付命

    令繕本並於111年9月26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存卷可憑（

    見司促字卷第84頁），則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1年9月27日起

    負遲延責任甚明。從而，原告依上開法條規定，併請求被告

    給付自111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

    延利息，即屬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系爭說明書第柒點序

    號5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4萬1,058元，及自111年9月27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均陳明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准、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

    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核與本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時間 每月格位總數 每月錯誤總格數（編號5+6+7+8） 當日訊號均為占用且有人工開單紀錄 當日訊號均為空位且有人工開單紀錄 當日無無傳輸信號 當日發生異常事件2次以上格位數 每日妥善率未達90％罰款金額 應扣回服務費 1 108年9月 38280 23417 12366 4 280 10767 3600元 127021元 2 108年10月 39184 26059 15515 23 578 9943 4800元 146453元 3 108年11月 37710 28049 18948 30 0 9071 4600元 156745元 4 108年12月 38905 29687 17062 24 5059 7542 5200元 167853元 5 109年1月 38998 21395 16365 12 179 4839 3800元 122073元 6 109年2月 36395 25967 20570 7 196 5194 4600元 155058元 7 109年3月 38750 29731 25452 26 199 4054 5200元 0元 8 109年4月 37500 26540 24912 18 35 1575 4600元 0元 9 109年5月 31250 22909 22142 3 33 731 4200元 0元 總計  336972 233754 239236 147 6559 53716 40600元 875204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328號
原      告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劉瑞麟  




訴訟代理人  徐志明律師
            戚本昕律師
被      告  易停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凱文  
訴訟代理人  高宏銘律師
複代理人    廖至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萬1,058元及自111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1萬7,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萬34萬1,05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李昆振，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為劉瑞麟，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569至573頁）；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施凱文，於本院審理時變更為陳正智，嗣又變更為施凱文，並據其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07至117、463至466頁）；核前開變更均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7年與被告成立勞務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提供「臺北市路邊停車格位即時停車訊息服務」（下稱系爭服務）以供民眾可透過停車訊息引導網站及北市好停車APP查詢臺北市各路段停車空位，原告則依被告實際提供服務數量給付服務費，以每各停車位格每月單價新臺幣（下同）177元計算。原約定履約期限為決標次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嗣經3次契約變更，將履約期限延長至109年12月31日止。惟被告提供之系爭服務因地埋式停車感應設備（下稱系爭地磁）故障，於108年9月起至109年5月間出現大量異常情形，經原告多次要求盡快修復並正常履約，被告仍未履行，原告遂於110年1月7日以北市停機字第1093097127號函通知被告自109年12月28日終止系爭契約。被告於108年9月至109年5月提供服務期間，停車格位訊息異常之格位數共為23萬3754格，應依系爭契約第3條及107年臺北市路邊停車格位即時停車訊息服務案工作說明書（下稱系爭說明書）第陸點第二、三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扣除原告尚未給付之109年3月至5月服務費5萬9,217元後之溢領服務費81萬5,980元（875,205元-59,217=815,980)，然原告僅一部請求被告返還溢領服務費56萬8,719元。另被告於上開履約期間，每日妥善率有未達到90％之情形，原告得依系爭說明書第柒點罰則序號5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4萬600元之罰款。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系爭說明書第柒點罰則序號5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9,319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給付108年9月至109年2月服務費時，已經驗收，並將可歸責於被告之情形，扣除該部分服務費，原告事隔1年時間，始主張有溢付之情形，又未舉證之前核付之服務費有何錯誤之情形，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溢領之服務費並無理由。被告在履約期間，因臺北市政府路面施工，時常挖壞系爭地磁，致被告須自費更換地磁，又因新冠疫情爆發，原物料缺貨，故兩造始合意終止系爭契約；被告於另案請求系爭地磁供應商尼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尼采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經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下稱電機技師公會）鑑定系爭地磁訊號異常之原因係因地磁有積水情形，故地磁發生訊號異常是因其他廠商道路施工、積水等因素導致，系爭地磁訊號號異常之問題不可歸責於被告，原告扣除罰款亦無理由。又若認原告上開請求有理由，原告尚未依約返還之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被告以該履約保證金為抵銷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若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7年8月8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提供系爭服務。
　㈡兩造於107年12月26日簽訂系爭服務第1次契約變更協議書、又於同年12月28日簽訂第2次契約變更協議書、復於108年12月30日簽訂第3次契約變更書。
　㈢被告與李世芬曾於109年6月間討論是否終止系爭契約一事，證據如被證六所載，兩造於109年12月28日終止契約。
　㈣原告尚未將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返還予被告。
　㈤原告尚未給付被告109年3、4、5月服務費共計5萬9,217元。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溢領服務費55萬7,319元，有無理由？
　⒈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第4款約定：「其他：依實際提供服務數量給付服務費，詳工作說明書。」，系爭說明書第肆點第六項第㈠款：「自感應設施偵測停車格狀態異動訊息至傳輸至機關指定位置之訊息傳輸時間，最大容許遲延時間為5分鐘（包含斷訊情形），逾5分鐘則視為異常事件，天災（不含積水或淹水）火災、施工等不可歸責廠商因素且經機關核可者除外。）」、第陸點第二、三項：「每一停車格位訊息服務異常事件，每日僅容許發生1次，若發生2次（含）以上，則不予給付該格位之當日服務費。」、「資料傳輸異常事件或設備損壞（含不可歸責於廠商因素之損壞），致當日無訊息服務累計逾3小時者，不給付該格位之當日服務費。」（見本院卷一第498、537、539頁）。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08年9月至109年5月提供服務期間，異常格位數共計為23萬3754格，並提出路段停車格停車費人工開單紀錄光碟（下稱人工開單紀錄）、被告提供停車格位即時訊號紀錄紀錄光碟（下稱即時訊號紀錄）為佐（即原證6、7、12、13之光碟），並經原告比對後作成每月各路段異常事件總覽表（見本院卷一第333至349頁），依上開說明，原告就異常事件應不給付服務費，又原告已給付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服務費予被告，依附表所示，被告被告溢領之服務為87萬5205元，扣除原告尚未給付被告之服務費5萬9217元，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向被告請求返還溢領服務費。是原告之主張，應屬可採。
　⒉被告抗辯原告提出之人工開單紀錄及即時訊號紀錄，內容均係原告片面製作之EXCEL表單，並不具證據能力云云。查，證人許捷翔即原告機電科科長到庭具結證稱：原證6光碟檔案格式是EXCEL ，從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路邊收費後台系統匯出的資料，檔案內容都是以EXCEL匯出，原始資料是電腦語言，所以都要以EXCEL匯出資料。原證13光碟檔案格式也是EXCEL，是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後台的資料，目前該案全部資料過大，檔案不好開啟，所以原證6才會以按月提供的方式，以方便開啟檔案，資料內容是路邊開單廠商所開立的停車單，以每個單的單號、時間、路段代碼、名稱等，為停車格人工收費單廠商提供之原始資料，當天路邊開單廠商開單完畢，會在當日晚上12點前以ftp批次傳輸到本處，會自動匯入我們後台系統。原證6 、13是被告自前述後台系統下載所得。原證7 、12光碟檔案格式EXCEL開啟，從我們電腦系統直接匯出，表頭第一行原始電腦語言還留在上面，檔案內容由地磁廠商直接回傳給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的訊號，本處留存於系統後，直接匯出於EXCEL檔案裡面以便閱讀，接下來格式內容以第二列為例，由左至右依序，路段號碼0000000、入格日期00000000、入格時間17：04：18、格位27、狀態2 ，Ａ02我目前無法直接翻譯，17：04：20是離格時間。取得過程是地磁直接傳輸，透過廠商即時給我們，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會有對應的廠商，蒐集完畢後存放在系統裡面，上開資料是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從電腦系統下載。之所以不把後台系統所留存的地磁原始檔案提供給法院，而是另外匯出整理給法院，是因為如果以電腦語言提供給法院，會無法判讀，如剛剛EXCEL已經不好判讀，在後台資料如果直接匯出原始檔，在法庭上無法解釋及說明，而且如剛剛所述，外單位或其他科室或議員所需要資料，都是以EXCEL匯出提供。原證7 、12即為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後台系統直接匯出之資料，基本上不會有加工資料的情形等語（見卷二第20至27頁）。足見人工開單紀錄及即時訊號紀錄，係自原告之伺服器下載而來，以EXCEL檔呈現，既未經人為增減修改，自可作為本院判斷之依據。被告空言爭執上開證據形式上之真正，並不足採。
　⒊被告又抗辯系爭地磁之瑕疵非可歸責於被告云云。經查，被告曾就系爭地磁之瑕疵請求供應商尼采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重訴字第679號判決尼采公司應返還被告買賣價金，於該案審理中，系爭地磁經送電機技師公會鑑定，發現很多地磁有進水或有水氣情況、電池沒電、或無法正常動作情況，且認地磁進水原告（即本件被告）施工工法無關等情，有系爭鑑定報告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05頁）。由另案判決可知系爭地磁確實有瑕疵，不具備精準感測及傳輸數據之功能。另被告於109年5月29日之易字0000000000號函說明欄記載：「因本司已行使法律訴訟權針對尼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車檢器，已不具備精準感測及傳輸數據之功能，向法院提告，為免造成貴處因本案之地磁訊息傳送有誤，影響貴處端之相關作業，故懇請貴處惠予同意於109年5月26日起對不傳輸之車位暫停計費服務，以免產生鉅額罰金，至我司申請更換修復才再開始計費」（見本院卷一第161頁），顯見地磁異常事件係因尼采公司提供之地磁有物之瑕疵，導致無法傳輸正確停車格位使用狀態訊息。被告辯稱，系爭地磁進水問題是因被告施工不慎或管線漏水造成，亦不可歸責於被告云云。參以系爭說明書第肆點第六項第㈠款已明文將積水排除於天災等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系爭明說明書第肆點第五項第㈡款：「感應設施功能、規格、傳輸技術及運作方式技術及規格（含型錄，可參考附件2規格）」。附件2：感應設施技術規格：防護等級IP67（含）以上」（見本院卷一第159頁）、第肆點第七項第㈡款：「廠商應注意各單位道路挖掘及施工期程，避免遭其他單位施工導致損壞。若因外力損壞，廠商應於7日內修復完成。」，是依上開約定，被告應設置防水等級IP67以上之地磁，避免因下雨等因素影響功能，且被告亦負有注意及避免系爭地磁遭施工破壞之義務，被告本應提供具防水功能之地磁，是被告辯稱系爭地磁係因積水、施工等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並不足採。
　⒋被告復抗辯原告於每月給付服務費前，已進行驗收程序，並已將地磁訊號遲延時間超過5分鐘且屬可歸責於告之異常事件，予以扣款，原告事隔數年始主張有溢付情形，並不可採云云。惟查，原告已提出停車格停車費人工開單紀錄及停車格位即時訊號紀錄比對，又上開紀錄具有證據能力，足以佐證每月停車位格異常事件之情形，已如前所述，依系爭契約及系爭說明書計價方式約定，原告就異常事件不予計價，是原告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溢領服務費，故被告上開所辯，並非可採。
　⒌被告抗辯依系爭契約約定允許被告5分鐘內傳輸遲延誤差，但車輛駛離停車格位滿5分鐘，若有另一車輛駛入計入異常事件、人工停車費開單紀錄可能因收費員巡邏及計費方式未能即時記錄停車格車輛異動狀態，人工開單收費後30分鐘內車輛駛離，但人工開單紀錄仍將開單後30分鐘內視為停車格遭車輛占用，例假日沒有人工開單紀錄，故原告不得以人工停車費繳費通知單紀錄比對被告提供之停車格位即時訊息來作為是否有異常之判斷云云。查，依系爭說明書第肆點第六項第㈠款之約定，係容許被告停車格即時訊號傳輸至原告發生5分鐘內之遲延傳輸，不列入異常事件之計算，並無免除被告設置之系爭地磁偵測停車格5分鐘異動狀態之契約義務，即停車格位狀態於5分鐘內之異動，被告仍應偵測並傳輸停車格狀態訊號，傳送之即時狀態訊號距離異動發生時間5分鐘內可不列入異常事件之計算；又依原告異常事件統一標準（見本院卷一第311頁），被告整日提供訊號或是整日提供空位訊號，若當日無人工開單紀錄，原告均不列入異常事件，又人工開單紀錄受限於收費員巡邏時間及計費方式，無法即時呈現停車格之使用狀態，是被告上開所稱30分鐘內車輛駛入、駛離之情況，原告均未計入異常事件，足證被告上開所辨，亦不足採。
　⒍綜上，原告主張被告自108年9月至109年2月溢領服務費87萬5,204元，應屬有據，又原告自陳尚未給付被告109年3月至5月之服務費5萬9,217元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扣除109年3月至5月服務費5萬9,217元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一部請求被告給付56萬8,719元，應有理由。
　㈡原告依系爭說明書第柒點罰則序號5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4萬600元之罰金，有無理由？
　　系爭說明書第肆點第六項第㈢款第1目：「每日妥善率：（服務格位總數-訊息異常格位數+無可歸責廠商之異常格位數）/服務格位總署；訊息異常格位數：各格位異常事件當日發生2次（含）以上，即視為該格位當日訊息異常，列入異常格位數」、第柒點罰則序號5「每日妥善率未達90％者，罰款200元」。查，原告主張以人工開單紀錄與即時訊號紀錄比對後，統計異常格位數及每日妥善率，如異常訊息格位數表所載（見本院卷一第133至149頁），扣除例假日天數及元以扣除之罰款之，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4萬600元之罰款，應屬有據。
　㈢被告以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為抵銷，有無理由？
　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被告以原告尚未返還之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約定及民法第179條規定為抵銷。系爭契約第11條約定：「履約保證金：於驗收合格於帶解決事項30日內發還100％；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只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或暫停履約逾個月（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6個月），履約保證金應提前發還。但屬暫停履約者，於暫停原因消滅後應重新繳納履約保證金」、第16條第3項：「契約經依第1款約定或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者，機關得自通知廠商終止或解除契約日起，扣留廠商應得之履約費用，包括尚未領取之各階段或各期履約費用等，並不發還廠商之履約、差額保證金。至本契約經機關自行或洽其他廠商完成後，如該扣留之履約費用扣除機關為完成本契約所支付之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後有剩餘者，機關應將該剩餘金額給付廠商；無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亦同。」（見本院卷一第），查，本件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返還溢領服務費60萬9,319元，已如前述，原告尚未將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返還予被告，且原告對被告已無其他損失需扣留履約保證金等節，復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5頁），上開兩債務之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已屆清償期，被告以將其對原告之履約保保證金債權與其對原告所負債務相抵銷，於法自屬有據。是兩造債務經抵銷後，被告尚應給付原告34萬1,058元（計算式：609,319元－268,261元＝341,058元）。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於111年9月14日向本院聲請支付命令，該支付命令繕本並於111年9月26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存卷可憑（見司促字卷第84頁），則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1年9月27日起負遲延責任甚明。從而，原告依上開法條規定，併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系爭說明書第柒點序號5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4萬1,058元，及自111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時間

		每月格位總數

		每月錯誤總格數（編號5+6+7+8）

		當日訊號均為占用且有人工開單紀錄

		當日訊號均為空位且有人工開單紀錄

		當日無無傳輸信號

		當日發生異常事件2次以上格位數

		每日妥善率未達90％罰款金額

		應扣回服務費



		1

		108年9月

		38280

		23417

		12366

		4

		280

		10767

		3600元

		127021元



		2

		108年10月

		39184

		26059

		15515

		23

		578

		9943

		4800元

		146453元



		3

		108年11月

		37710

		28049

		18948

		30

		0

		9071

		4600元

		156745元



		4

		108年12月

		38905

		29687

		17062

		24

		5059

		7542

		5200元

		167853元



		5

		109年1月

		38998

		21395

		16365

		12

		179

		4839

		3800元

		122073元



		6

		109年2月

		36395

		25967

		20570

		7

		196

		5194

		4600元

		155058元



		7

		109年3月

		38750

		29731

		25452

		26

		199

		4054

		5200元

		0元



		8

		109年4月

		37500

		26540

		24912

		18

		35

		1575

		4600元

		0元



		9

		109年5月

		31250

		22909

		22142

		3

		33

		731

		4200元

		0元



		總計

		


		336972

		233754

		239236

		147

		6559

		53716

		40600元

		875204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328號

原      告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劉瑞麟  





訴訟代理人  徐志明律師

            戚本昕律師

被      告  易停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凱文  

訴訟代理人  高宏銘律師

複代理人    廖至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萬1,058元及自111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1萬7,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萬34萬1,05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李昆振，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為劉瑞麟，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569至573頁）；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施凱文，於本院審理時變更為陳正智，嗣又變更為施凱文，並據其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07至117、463至466頁）；核前開變更均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7年與被告成立勞務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提供「臺北市路邊停車格位即時停車訊息服務」（下稱系爭服務）以供民眾可透過停車訊息引導網站及北市好停車APP查詢臺北市各路段停車空位，原告則依被告實際提供服務數量給付服務費，以每各停車位格每月單價新臺幣（下同）177元計算。原約定履約期限為決標次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嗣經3次契約變更，將履約期限延長至109年12月31日止。惟被告提供之系爭服務因地埋式停車感應設備（下稱系爭地磁）故障，於108年9月起至109年5月間出現大量異常情形，經原告多次要求盡快修復並正常履約，被告仍未履行，原告遂於110年1月7日以北市停機字第1093097127號函通知被告自109年12月28日終止系爭契約。被告於108年9月至109年5月提供服務期間，停車格位訊息異常之格位數共為23萬3754格，應依系爭契約第3條及107年臺北市路邊停車格位即時停車訊息服務案工作說明書（下稱系爭說明書）第陸點第二、三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扣除原告尚未給付之109年3月至5月服務費5萬9,217元後之溢領服務費81萬5,980元（875,205元-59,217=815,980)，然原告僅一部請求被告返還溢領服務費56萬8,719元。另被告於上開履約期間，每日妥善率有未達到90％之情形，原告得依系爭說明書第柒點罰則序號5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4萬600元之罰款。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系爭說明書第柒點罰則序號5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9,319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給付108年9月至109年2月服務費時，已經驗收，並將可歸責於被告之情形，扣除該部分服務費，原告事隔1年時間，始主張有溢付之情形，又未舉證之前核付之服務費有何錯誤之情形，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溢領之服務費並無理由。被告在履約期間，因臺北市政府路面施工，時常挖壞系爭地磁，致被告須自費更換地磁，又因新冠疫情爆發，原物料缺貨，故兩造始合意終止系爭契約；被告於另案請求系爭地磁供應商尼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尼采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經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下稱電機技師公會）鑑定系爭地磁訊號異常之原因係因地磁有積水情形，故地磁發生訊號異常是因其他廠商道路施工、積水等因素導致，系爭地磁訊號號異常之問題不可歸責於被告，原告扣除罰款亦無理由。又若認原告上開請求有理由，原告尚未依約返還之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被告以該履約保證金為抵銷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若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7年8月8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提供系爭服務。

　㈡兩造於107年12月26日簽訂系爭服務第1次契約變更協議書、又於同年12月28日簽訂第2次契約變更協議書、復於108年12月30日簽訂第3次契約變更書。

　㈢被告與李世芬曾於109年6月間討論是否終止系爭契約一事，證據如被證六所載，兩造於109年12月28日終止契約。

　㈣原告尚未將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返還予被告。

　㈤原告尚未給付被告109年3、4、5月服務費共計5萬9,217元。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溢領服務費55萬7,319元，有無理由？

　⒈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第4款約定：「其他：依實際提供服務數量給付服務費，詳工作說明書。」，系爭說明書第肆點第六項第㈠款：「自感應設施偵測停車格狀態異動訊息至傳輸至機關指定位置之訊息傳輸時間，最大容許遲延時間為5分鐘（包含斷訊情形），逾5分鐘則視為異常事件，天災（不含積水或淹水）火災、施工等不可歸責廠商因素且經機關核可者除外。）」、第陸點第二、三項：「每一停車格位訊息服務異常事件，每日僅容許發生1次，若發生2次（含）以上，則不予給付該格位之當日服務費。」、「資料傳輸異常事件或設備損壞（含不可歸責於廠商因素之損壞），致當日無訊息服務累計逾3小時者，不給付該格位之當日服務費。」（見本院卷一第498、537、539頁）。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08年9月至109年5月提供服務期間，異常格位數共計為23萬3754格，並提出路段停車格停車費人工開單紀錄光碟（下稱人工開單紀錄）、被告提供停車格位即時訊號紀錄紀錄光碟（下稱即時訊號紀錄）為佐（即原證6、7、12、13之光碟），並經原告比對後作成每月各路段異常事件總覽表（見本院卷一第333至349頁），依上開說明，原告就異常事件應不給付服務費，又原告已給付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服務費予被告，依附表所示，被告被告溢領之服務為87萬5205元，扣除原告尚未給付被告之服務費5萬9217元，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向被告請求返還溢領服務費。是原告之主張，應屬可採。

　⒉被告抗辯原告提出之人工開單紀錄及即時訊號紀錄，內容均係原告片面製作之EXCEL表單，並不具證據能力云云。查，證人許捷翔即原告機電科科長到庭具結證稱：原證6光碟檔案格式是EXCEL ，從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路邊收費後台系統匯出的資料，檔案內容都是以EXCEL匯出，原始資料是電腦語言，所以都要以EXCEL匯出資料。原證13光碟檔案格式也是EXCEL，是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後台的資料，目前該案全部資料過大，檔案不好開啟，所以原證6才會以按月提供的方式，以方便開啟檔案，資料內容是路邊開單廠商所開立的停車單，以每個單的單號、時間、路段代碼、名稱等，為停車格人工收費單廠商提供之原始資料，當天路邊開單廠商開單完畢，會在當日晚上12點前以ftp批次傳輸到本處，會自動匯入我們後台系統。原證6 、13是被告自前述後台系統下載所得。原證7 、12光碟檔案格式EXCEL開啟，從我們電腦系統直接匯出，表頭第一行原始電腦語言還留在上面，檔案內容由地磁廠商直接回傳給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的訊號，本處留存於系統後，直接匯出於EXCEL檔案裡面以便閱讀，接下來格式內容以第二列為例，由左至右依序，路段號碼0000000、入格日期00000000、入格時間17：04：18、格位27、狀態2 ，Ａ02我目前無法直接翻譯，17：04：20是離格時間。取得過程是地磁直接傳輸，透過廠商即時給我們，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會有對應的廠商，蒐集完畢後存放在系統裡面，上開資料是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從電腦系統下載。之所以不把後台系統所留存的地磁原始檔案提供給法院，而是另外匯出整理給法院，是因為如果以電腦語言提供給法院，會無法判讀，如剛剛EXCEL已經不好判讀，在後台資料如果直接匯出原始檔，在法庭上無法解釋及說明，而且如剛剛所述，外單位或其他科室或議員所需要資料，都是以EXCEL匯出提供。原證7 、12即為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後台系統直接匯出之資料，基本上不會有加工資料的情形等語（見卷二第20至27頁）。足見人工開單紀錄及即時訊號紀錄，係自原告之伺服器下載而來，以EXCEL檔呈現，既未經人為增減修改，自可作為本院判斷之依據。被告空言爭執上開證據形式上之真正，並不足採。

　⒊被告又抗辯系爭地磁之瑕疵非可歸責於被告云云。經查，被告曾就系爭地磁之瑕疵請求供應商尼采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重訴字第679號判決尼采公司應返還被告買賣價金，於該案審理中，系爭地磁經送電機技師公會鑑定，發現很多地磁有進水或有水氣情況、電池沒電、或無法正常動作情況，且認地磁進水原告（即本件被告）施工工法無關等情，有系爭鑑定報告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05頁）。由另案判決可知系爭地磁確實有瑕疵，不具備精準感測及傳輸數據之功能。另被告於109年5月29日之易字0000000000號函說明欄記載：「因本司已行使法律訴訟權針對尼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車檢器，已不具備精準感測及傳輸數據之功能，向法院提告，為免造成貴處因本案之地磁訊息傳送有誤，影響貴處端之相關作業，故懇請貴處惠予同意於109年5月26日起對不傳輸之車位暫停計費服務，以免產生鉅額罰金，至我司申請更換修復才再開始計費」（見本院卷一第161頁），顯見地磁異常事件係因尼采公司提供之地磁有物之瑕疵，導致無法傳輸正確停車格位使用狀態訊息。被告辯稱，系爭地磁進水問題是因被告施工不慎或管線漏水造成，亦不可歸責於被告云云。參以系爭說明書第肆點第六項第㈠款已明文將積水排除於天災等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系爭明說明書第肆點第五項第㈡款：「感應設施功能、規格、傳輸技術及運作方式技術及規格（含型錄，可參考附件2規格）」。附件2：感應設施技術規格：防護等級IP67（含）以上」（見本院卷一第159頁）、第肆點第七項第㈡款：「廠商應注意各單位道路挖掘及施工期程，避免遭其他單位施工導致損壞。若因外力損壞，廠商應於7日內修復完成。」，是依上開約定，被告應設置防水等級IP67以上之地磁，避免因下雨等因素影響功能，且被告亦負有注意及避免系爭地磁遭施工破壞之義務，被告本應提供具防水功能之地磁，是被告辯稱系爭地磁係因積水、施工等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並不足採。

　⒋被告復抗辯原告於每月給付服務費前，已進行驗收程序，並已將地磁訊號遲延時間超過5分鐘且屬可歸責於告之異常事件，予以扣款，原告事隔數年始主張有溢付情形，並不可採云云。惟查，原告已提出停車格停車費人工開單紀錄及停車格位即時訊號紀錄比對，又上開紀錄具有證據能力，足以佐證每月停車位格異常事件之情形，已如前所述，依系爭契約及系爭說明書計價方式約定，原告就異常事件不予計價，是原告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溢領服務費，故被告上開所辯，並非可採。

　⒌被告抗辯依系爭契約約定允許被告5分鐘內傳輸遲延誤差，但車輛駛離停車格位滿5分鐘，若有另一車輛駛入計入異常事件、人工停車費開單紀錄可能因收費員巡邏及計費方式未能即時記錄停車格車輛異動狀態，人工開單收費後30分鐘內車輛駛離，但人工開單紀錄仍將開單後30分鐘內視為停車格遭車輛占用，例假日沒有人工開單紀錄，故原告不得以人工停車費繳費通知單紀錄比對被告提供之停車格位即時訊息來作為是否有異常之判斷云云。查，依系爭說明書第肆點第六項第㈠款之約定，係容許被告停車格即時訊號傳輸至原告發生5分鐘內之遲延傳輸，不列入異常事件之計算，並無免除被告設置之系爭地磁偵測停車格5分鐘異動狀態之契約義務，即停車格位狀態於5分鐘內之異動，被告仍應偵測並傳輸停車格狀態訊號，傳送之即時狀態訊號距離異動發生時間5分鐘內可不列入異常事件之計算；又依原告異常事件統一標準（見本院卷一第311頁），被告整日提供訊號或是整日提供空位訊號，若當日無人工開單紀錄，原告均不列入異常事件，又人工開單紀錄受限於收費員巡邏時間及計費方式，無法即時呈現停車格之使用狀態，是被告上開所稱30分鐘內車輛駛入、駛離之情況，原告均未計入異常事件，足證被告上開所辨，亦不足採。

　⒍綜上，原告主張被告自108年9月至109年2月溢領服務費87萬5,204元，應屬有據，又原告自陳尚未給付被告109年3月至5月之服務費5萬9,217元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扣除109年3月至5月服務費5萬9,217元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一部請求被告給付56萬8,719元，應有理由。

　㈡原告依系爭說明書第柒點罰則序號5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4萬600元之罰金，有無理由？

　　系爭說明書第肆點第六項第㈢款第1目：「每日妥善率：（服務格位總數-訊息異常格位數+無可歸責廠商之異常格位數）/服務格位總署；訊息異常格位數：各格位異常事件當日發生2次（含）以上，即視為該格位當日訊息異常，列入異常格位數」、第柒點罰則序號5「每日妥善率未達90％者，罰款200元」。查，原告主張以人工開單紀錄與即時訊號紀錄比對後，統計異常格位數及每日妥善率，如異常訊息格位數表所載（見本院卷一第133至149頁），扣除例假日天數及元以扣除之罰款之，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4萬600元之罰款，應屬有據。

　㈢被告以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為抵銷，有無理由？

　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被告以原告尚未返還之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約定及民法第179條規定為抵銷。系爭契約第11條約定：「履約保證金：於驗收合格於帶解決事項30日內發還100％；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只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或暫停履約逾個月（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6個月），履約保證金應提前發還。但屬暫停履約者，於暫停原因消滅後應重新繳納履約保證金」、第16條第3項：「契約經依第1款約定或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者，機關得自通知廠商終止或解除契約日起，扣留廠商應得之履約費用，包括尚未領取之各階段或各期履約費用等，並不發還廠商之履約、差額保證金。至本契約經機關自行或洽其他廠商完成後，如該扣留之履約費用扣除機關為完成本契約所支付之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後有剩餘者，機關應將該剩餘金額給付廠商；無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亦同。」（見本院卷一第），查，本件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返還溢領服務費60萬9,319元，已如前述，原告尚未將履約保證金26萬8,261元返還予被告，且原告對被告已無其他損失需扣留履約保證金等節，復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5頁），上開兩債務之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已屆清償期，被告以將其對原告之履約保保證金債權與其對原告所負債務相抵銷，於法自屬有據。是兩造債務經抵銷後，被告尚應給付原告34萬1,058元（計算式：609,319元－268,261元＝341,058元）。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於111年9月14日向本院聲請支付命令，該支付命令繕本並於111年9月26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存卷可憑（見司促字卷第84頁），則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1年9月27日起負遲延責任甚明。從而，原告依上開法條規定，併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系爭說明書第柒點序號5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4萬1,058元，及自111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時間 每月格位總數 每月錯誤總格數（編號5+6+7+8） 當日訊號均為占用且有人工開單紀錄 當日訊號均為空位且有人工開單紀錄 當日無無傳輸信號 當日發生異常事件2次以上格位數 每日妥善率未達90％罰款金額 應扣回服務費 1 108年9月 38280 23417 12366 4 280 10767 3600元 127021元 2 108年10月 39184 26059 15515 23 578 9943 4800元 146453元 3 108年11月 37710 28049 18948 30 0 9071 4600元 156745元 4 108年12月 38905 29687 17062 24 5059 7542 5200元 167853元 5 109年1月 38998 21395 16365 12 179 4839 3800元 122073元 6 109年2月 36395 25967 20570 7 196 5194 4600元 155058元 7 109年3月 38750 29731 25452 26 199 4054 5200元 0元 8 109年4月 37500 26540 24912 18 35 1575 4600元 0元 9 109年5月 31250 22909 22142 3 33 731 4200元 0元 總計  336972 233754 239236 147 6559 53716 40600元 875204元 







